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

要求 

 

前提：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

要求，供应商应全部满足。 

一、项目概述及清单 

（一）项目概述 

天府中央法务区是四川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重要指示和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鸿篇巨制”；天府中央法务区

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将法务区建设成为立足四川、辐射西部、影响全国、面向

世界的一流法律服务高地提供基础，为实现四川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贡

献力量。 

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建筑总面积为 31192.98 平米（其中：地下部份

为：11056.62平米；地上部份为：20136.36 平米），包含大法庭 1 个、中法庭 4

个、小法庭 25个、各类合议室约 30个、其他配套用房约 112个。 

审判法庭基础建设中包含智能化集成、综合布线、语音通信、计算机网络（不

含内网、涉密网、安防网）、有线电视、移动通信覆盖（运营商负责）、视频监控、

电子巡更、入口道闸及门禁、停车场综合管理、电梯五方通话、信息发布、能源

管理、楼宇设备监控（BAS）、智能灯控、音视频会议等智能化系统。 

本项目为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提供咨询设计服务，范围包含

但不限于智慧庭审系统（含科技法庭、互联网法庭及融合法庭等）、计算机网络

系统（内网、涉密网、安防网）、执行指挥系统、智慧诉服系统、智慧融媒体系

统、智慧安防系统、设备间及配套工程等。 

供应商应本着客观、公正、科学原则，遵循国家法律和有关方针政策，贯彻

“整体性、先进性、可靠性、安全性、可管理性、灵活性及可扩展性、概算合理

性”等基本原则，加强调研设计，节约资源，充分发挥建设项目经济和社会的综

合效益。 



（二）项目清单 

包号 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01包 
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项目设计服

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省法院确认开工之日起 2个月内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

批复后 3 个月内提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提供咨询服务至设计内容全部建设完

成。 

2.合同履约地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3.支付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采购人支付成交供应商合同金额的 30%；可

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初步设计批

复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

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采购人在财政资金下达后，收到成交供

应商相关付款凭证 10个工作日内进行支付结算。） 

4.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①履约验收主体：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②履约验收时间：设计内容全部建设完成后，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服务进行

履约验收。 

③验收组织方式：采购人自行验收 

④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⑤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中“技术、服务要求”及成交人

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⑥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中“商务要求”及成交人响应文

件进行验收。 

⑦履约验收标准：成交人与采购人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

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财政部《政府采

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根据《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国办发〔2019〕57号），结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订印发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21-2025）

（2022 年修订版）的通知》《四川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21-2025）

（2023 修订版）》《全省智慧法院建设强基赋能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编制完成

《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

法庭信息化建设初步设计方案（含投资概算）》，协助完成项目相关评审及立项工

作，提供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咨询服务。 

（二）设计服务 

1.设计原则 

供应商应根据四川法院网络架构，结合省法院院机关现有设施设备实际情况，

制定符合四川实际情况，又能解决和实现预期目标的可执行方案，满足省法院天

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工作实际需要，打造治蜀兴川新名片。 

2.设计依据 

《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天府中央法务

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初步设计方案（含投资概算）》设计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文件： 

《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国办发〔2019〕57号）；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

通知》（川办发〔2021〕49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订印发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21-

2025）（2022年修订版）的通知》（法〔2022〕136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四川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21-

2025）》（2023修订版）的通知（川高法〔2023〕26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智慧法院建设强基赋能实施方案》的通

知（川高法〔2023〕291号）； 

《关于建设和推广互联网庭审相关工作的通知》（法(信)明传〔2020〕)6号）； 

《科技法庭信息化建设规范》（FYB/T 54001-2021）； 

《诉讼服务大厅信息化建设指南》（FYB/T 54002-2017）； 



《执行指挥应用技术要求》（FYB/T 52009-2017）； 

《审判业务综合楼信息化建设指南》（FYB/T 54003-2017）； 

《执行指挥管理平台应用技术规范》（FYB/T 52042-2020）；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2016）；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

2022）；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2017）； 

涉及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应按最新标准执行。 

3.设计成果 

3.1 供应商须对省法院网络架构、安全架构及现有信息化建设情况等内容进

行详细调研。根据调研情况，围绕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规划，结合省法院实际需

求，编制《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天府中央法

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初步设计方案（含投资概算）》，并将本项目技术服务所

有文档、资料汇集成册，按国家、行业标准及省法院档案管理要求，形成标准化

纸质文档和电子档案移交省法院。 

3.2《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1）项目概述 

（2）项目建设单位概况 

（3）需求分析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包括但不限于与政务职能相关的社会

问题和政务目标、业务现状、信息量、项目建设的必要性等分析。 

（4）总体建设方案。包括建设原则、总体目标与本期项目目标、总体建设

任务与本期项目建设任务、总体设计方案等。 

（5）本期项目建设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建设目标、规模与内容、智慧庭审

系统建设、计算机网络系统（内网、涉密网、安防网）建设、执行指挥系统建设、

智慧诉服系统建设、智慧融媒体系统建设、智慧安防系统建设、其他系统建设、

设备间及配套工程建设、相对项目建议书批复变更调整情况的详细说明等。 

（6）项目招标和采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招标和采购范围、招标和采购方

式、招标和采购组织形式等。 

（7）项目组织机构和人员培训。包括但不限于领导和管理机构、项目实施



机构、运行维护机构、技术力量和人员配置、人员培训方案等 

（8）项目实施进度。包括项目建设期、实施进度计划等。 

（9）投资估算和资金来源。包括投资估算的有关说明、项目总投资估算、

资金来源与落实情况、资金使用计划、项目运行维护经费估算等。 

（10）效益与评价指标分析。包括经济效益分析、社会效益分析、项目评价

指标分析等。 

（11）项目风险与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识别和分析、风险对策和管理等。 

3.4《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初步设计方案（含投资概算）》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概述 

（2）项目建设单位概况 

（3）需求分析。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所作的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

和深化，确定并阐明项目的政务业务目标、系统功能、系统性能、信息量等方面

的需求，从而明确工程目标、任务和阶段目标，以便完成总体设计，更好地安排

实施进度计划。 

（4）总体建设方案。包括总体设计原则、总体目标与本期项目目标、总体

建设任务与本期项目建设任务、系统总体结构和逻辑结构等。 

（5）本期项目设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智慧庭审系统设计、计算机网络系

统（内网、涉密网、安防网）设计、执行指挥系统设计、智慧诉服系统设计、智

慧融媒体系统设计、智慧安防系统设计、其他系统设计、设备间及配套工程设计、

相对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变更调整情况的详细说明等。 

（6）建设与运行管理。包括领导和管理机构、项目实施机构、运行维护机

构、项目招标和采购方案、项目进度、质量、资金管理方案、相关管理制度等。 

（7）人员配置与培训。包括人员配置计划、人员培训方案等。 

（8）项目实施进度。包括项目建设期、实施进度计划等。 

（9）初步设计概算。包括投资概算编制说明、投资概算表、资金筹措及投

资计划等。 

（10）风险及效益分析。包括风险分析及对策、效益分析。 

（11）投资概算附表。以表格编制项目投资概算表，至少包括投资概算总表、

软硬件设备购置费用概算表、应用系统定制开发费用概算表等。 



（三）咨询服务 

1.在天府中央法务区审判法庭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建设阶段，供应商的项目

团队主要技术人员需配合省法院、承建单位、监理单位、审计单位对项目建设

阶段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1）项目招标采购阶段：协助省法院编制采购需求（含工程量清单、相关

技术参数）等； 

（2）项目实施阶段：协助省法院审核项目施工图设计方案、项目集成方

案、项目实施方案，全程跟踪项目建设工作，在关键节点协助省法院把控项目

实施的技术细节及风险； 

（3）项目验收阶段：配合省法院、监理单位分阶段完成项目验收及项目后

评估。 

2.供应商须服从省法院的统一安排，按要求进行设计交底、变更评估等服

务，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达到预期建设目标。 

（四）服务要求 

1.人员要求： 

★1.1 设计服务团队由技术负责人、咨询设计师团队组成，技术负责人能

根据省法院要求在 24小时响应，能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省法院要求对人员进行

灵活调整，以保证项目进度及质量。 

★1.2 所有人员原则上不得变动，如因离职或重大疾病等原因发生变动

的，应向省法院按规定流程报批。 

1.3 设计服务团队人员具体要求： 

序号 岗位 人员资质 人数 备注 

1 
技术负责

人 

1.具有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注册证

书； 

2.具有计算机、通信或电气相关专业高级

及以上工程师职称; 

★3.至少 8年以上咨询设计工作经历（提

供承诺函）。 

1人  



序号 岗位 人员资质 人数 备注 

2 
咨询设计

师团队 

1.其中 1人具有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

电）注册证书； 

2.其中 1人具有一级造价工程师（安装工

程专业）注册证书； 

3.其中 2人具有工信部及人社部颁发的计

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网络工程师

或计算机硬件工程师或信息技术工程师及

以上证书； 

★4.团队所有人员至少 5年以上咨询设计

工作经历（提供承诺函）。 

4人  

★2.保密要求：供应商须遵守省法院的保密相关制度，须对项目技术文件

以及由省法院提供的所有内部资料、技术文档、数据和信息予以保密。未经省

法院书面许可，所接触的法院信息仅限于供应商在本项目中使用，不得以任何

形式向第三方透露。 

★3.知识产权要求：咨询设计阶段的所有咨询设计成果的知识产权、专利

权、著作权等全部归属于省法院。供应商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

法规，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未经省法院许可，不得泄露、擅自复

制、传播及其它可能侵犯省法院享有的咨询设计阶段的所有设计成果知识产

权。 

★4.考核办法： 

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执行，后期

可能会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或修订，供应商应执行最新考核办法。 

四、采购文件附件： 

1、采购文件附件 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四川法院信息化建设

五年发展规划（2021-2025）》（2023修订版）的通知； 

2、采购文件附件 2：关于印发《全省智慧法院建设强基赋能实施方案》的

通知； 

3、采购文件附件 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